道明中學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月考二年級公民科試題

出題範圍：第五、六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題老師：魏莉芳

1、 選擇題：共50題，每題2分

1. 日本知名偶像安室奈美惠來臺舉辦演唱會，民眾檢舉一名男子涉嫌販賣假門票，警方循線將之逮捕歸案，查扣多張偽造的安室奈美惠演唱會門票，地檢署將主動偵辦並依「偽造文書罪」起訴。上述「偽造文書罪」是不論被害人有沒有提出告訴，檢察官都必須追究的犯罪。請問這是屬於什麼案件？ (Ａ)告訴乃論刑事案件 (Ｂ)告訴乃論民事案件 (Ｃ)非告訴乃論刑事案件 (Ｄ)仲裁案件。
2. 在《勞動基準法》當中，有不少保障少年工作權利的規定。下列關於童工的相關規定，何者正確？ (A)僱用童工不需得到其父母的同意 (B)每天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 (C)不得於晚上6時至隔日早上8點的時間內工作 (D)如果有需要，例假日可以工作。
3. 成恩開車與騎機車的小茜擦撞，雖然沒有造成任何傷亡，但是因為雙方的財物有損失，所以他們兩個決定透過「調解」的方式來解決糾紛，請問：若是調解成立並經法院核定後，此結果的效力為何？ (Ａ)屬於契約的一種，具強制執行力 (Ｂ)雖和法院確定判決具有相同效力，但仍可再提出訴訟 (Ｃ)屬於契約的一種，不具強制執行力 (Ｄ)和法院確定判決具有相同效力，不得再提出訴訟。
4. 賈斯汀是個國中生，父母在一場車禍中不幸過世，對於像賈斯汀這樣因為家庭遭受重大變故而失去依靠的孩子，為了確保其身心健全發展，政府依法可以給予適當安置。請問：上述作法是根據下列何種法律的規定？ (Ａ)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 (Ｂ)《少年事件處理法》 (Ｃ)《兒童及少年福利法》 (Ｄ)《民法》。
5. 下列各種犯罪行為，哪一項不屬於「妨害電腦使用罪」的範圍？ (Ａ)無故取得、刪除或變更他人線上遊戲的電磁紀錄，導致他人權益遭受損害 (Ｂ)偽造、變造公文書，足以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(Ｃ)無故以電腦程式干擾他人電腦 (Ｄ)冒用他人帳號、密碼登入使用遊戲伺服器。
6. 「藉由少年保護官告知少年應遵守的事項，並與少年保持聯絡與面談，注意少年的行為，隨時加以提醒，以避免犯罪行為發生。」請問：上述處置少年犯罪的方式稱為什麼？ (Ａ)訓誡 (Ｂ)假日生活輔導 (Ｃ) 感化教育 (Ｄ)保護管束。
7. 法學名言：「一個人在未定罪之前，都是無辜的。」這個無罪推定原則，是維護基本人權的重要觀念。依此推斷，下列何者為法律上認定的「有罪之人」？ (Ａ)有竊盜嫌疑而被警察逮捕者 (Ｂ)偵查後被檢察官起訴者 (Ｃ)拒絕到案說明被法院通緝者 (Ｄ)法院判決確定被科處徒刑者。
8. 保護兒童與少年的相關法律中，對於年齡的規定，下列選項何者錯誤？ (A)《兒童及少年福利法》所指的兒童是未滿12歲者 (B)《勞動基準法》規定雇主不可雇用未滿15歲的人 (C)《兒童及少年福利法》所指的少年是14歲以上未滿18歲者 (D)《勞動基準法》規定的童工，是指15歲以上未滿16歲者。
9.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，少年兒童犯罪的類型中，最常見的少年犯罪行為是下列哪一種？ (Ａ)傷害罪　(Ｂ)毒品罪 (Ｃ)恐嚇取財罪 (Ｄ)竊盜罪。
10. 阿水和阿火都住在鳳山，雖然是鄰居，但是常常為了停車位發生口角，上星期阿水口無遮攔當眾羞辱阿火，阿火忍無可忍想對阿水提出訴訟，里長知道此事後勸兩人先去調解，請問：他們應該要向哪一個行政單位所屬的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？ (Ａ)高雄縣政府 (Ｂ)鳳山區公所 (Ｃ)鳳山市民代表會 (Ｄ)鳳山市公所。
11. 關於我國的審級制度，一般民、刑事訴訟案件及行政訴訟案件依序為何？ (Ａ)二級二審制、二級二審制 (Ｂ)二級二審制、三級三審制 (Ｃ)三級三審制、二級二審制 (Ｄ)三級三審制、三級三審制。
12. 依據《兒童及少年福利法》規定，任何人均不得供應菸、酒和檳榔給兒童及少年，違反者可處新台幣3000元以上，15000元以下罰款。請問：針對上述規定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(Ａ)此處的罰款是指罰金 (Ｂ)違規店家必須負起民事責任 (Ｃ)該法是以限制的手段達到保護兒童及少年的目的 (Ｄ)商家已觸法，必須接受刑罰的制裁。
13. 警方在瑞豐夜市查獲17歲的周姓休學工讀生，涉嫌販賣盜版光碟。請問：下列關於周姓少年處境的敘述，何者正確？ (A)販賣盜版光碟，已經違反《著作權法》 (B)將依《兒童及少年福利法》的規定移送法辦 (C)由於已經休學，所犯刑責將無法減輕處罰 (D)販賣盜版光碟，已侵犯他人的自由權。
14. 依照法律規定，與　16　歲以上未滿　18　歲的人從事性交易，或是強制未滿　18　歲的人與他人進行性交易，將受到的法律制裁不包括下列何者？ (Ａ)罰鍰 (Ｂ)拘役 (Ｃ)罰金 (Ｄ)有期徒刑。
15. 「此機構是依據《法律扶助法》而成立，對於財產在一定額度以下的被害人，提供律師費打官司、調解法律糾紛等協助，讓弱勢者不再求助無門，也能獲得專業協助。」請問：上文所指的機構為下列何者？(Ａ)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(Ｂ)中華民國律師公會 (Ｃ)司法改革基金會 (Ｄ)法律扶助基金會。
16. 建民與上班的公司之間發生工作上糾紛，雙方決定採用「仲裁」的方式來解決問題，請問：關於「仲裁」的敘述，下列選項何者正確？ (Ａ)由仲裁庭解決已經發生或未來可能發生的爭議 (Ｂ)雙方當事人透過法院訂立協議 (Ｃ)仲裁庭是由政府官員以及民意代表所成立的 (Ｄ)其仲裁判斷的效力與和解契約相同。
17. 網路也算是公開場合，所以發表個人言論時，不得傷害他人的隱私或名譽，否則依據《刑法》的規定，將會觸犯下列何項罪行？ (Ａ)妨害祕密罪 (Ｂ)妨害名譽及信用罪 (Ｃ)妨害電腦使用罪 (Ｄ)詐欺罪。
18. 上公民課時，老師請同學舉出「權利救濟」的實例。請間：下列哪一位同學的例子，最符合「權利救濟」的做法？ (Ａ)娜美：「我爸爸到法院提起訴訟，要鄰居賠償被撞壞的大門。」 (Ｂ)魯夫：「我媽媽參加勞工街頭遊行，希望政府重視勞工權益的保障。」 (Ｃ)喬巴：「為了住家安全，我哥哥參加守望相助巡守隊，一起巡邏社區。」 (Ｄ)索隆：「我姐姐是創世基金會的志工，常去照顧植物人。」
19. 當法官考量少年的肇事性質、家庭背景、品行、性格等，決定讓少年接受感化教育時，少年則必須到下列何處去接受感化教育？ (甲)一般學校 (乙)少年監獄 (丙)少年輔育院 (丁)少年矯正學校 (Ａ)甲丙　(Ｂ)乙丁 (Ｃ)乙丙丁 (Ｄ)丙丁。
20. 志明因為被女友春嬌劈腿，憤而將春嬌的真實姓名、電話等個人資料公布在色情網站上，且假藉春嬌的名義表示願意接受援交，春嬌知情後不堪受辱，在收集相關事證後，委任律師向法院提起訴訟，請求判處志明刑罰。請問：春嬌的行為，在刑事訴訟上稱為什麼？ (A)告訴 (B)上訴 (C)自訴 (D)公訴。
21. 依《少年事件處理法》的規定，任何人均不得以公開方式揭露少年事件的記事及照片等。因此，新聞媒體在報導少年刑事案件時，不能公布涉案少年的全名。上述規定，主要是基於下列哪一項理由所作的考量？ (Ａ)顧全少年家長名譽 (Ｂ)避免負面學習效應 (Ｃ)維持司法審判公平 (Ｄ)保護少年身心發展。
22. 父母若知悉少年於酒家、限制級電子遊戲場等場所工作，且未加禁止，則父母將依《兒童及少年福利法》的規定，處以下列哪些處罰？ (甲)罰金 (乙)罰鍰 (丙)拘役 (丁)公告姓名 (戊)接受親職教育輔導 (Ａ)甲丙 (Ｂ)甲丁 (Ｃ)乙丁 (Ｄ)乙丙丁戊。
23. 公民課時，班上進行模擬法庭辯論賽，以下是同學們所扮演的角色，請問：其中扮演書記官的人是誰？ (A)丁丁：「我負責協助被告進行訴訟，處理相關法律事務。」 (B)迪西：「我代表國家偵查犯罪，在必要時對被告提起公訴。」 (C)拉拉：「我在法庭中擔任紀錄工作。」 (D)小波：「我的職務是掌理案件審判，依法獨立判決。」 (Ａ)丁丁 (Ｂ)迪西 (Ｃ)拉拉 (Ｄ)小波。
24. 采潔每年均按照規定繳納所得稅，而臺北市國稅局卻通知她補繳前年的所得稅，采潔對於這樣的行政處分感到相當不服氣，請問：在法律上，她可以依照下列何種途徑來保障自己的權利？ (Ａ)向立法院請願 (Ｂ)到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(Ｃ)向財政部提起訴願 (Ｄ)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民事訴訟。
25. 依據《少年事件處理法》規定，少年一般不以刑罰處罰，除非是犯了下列哪一種罪？ (Ａ)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 (Ｂ)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 (Ｃ)最輕本刑為無期徒刑以上的罪　(Ｄ)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。
26. 《憲法》保障人民有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，但在網路上散布不實言論、誹謗或揭人隱私，則須負起法律責任。請問：下列哪一個行為所應負的法律責任與上述內容相同？ (Ａ)濫發電子郵件占用他人的信箱 (Ｂ)在個人部落格抹黑某商店的魯味裡有蟑螂 (Ｃ)代言不實廣告誤導消費者判斷 (Ｄ)標到拍賣商品後卻無故不交易。
27. 根據臺灣十年來少年刑事案件行為人數的統計，大約只有　25％　的少年犯是單獨犯罪，其他　75　％是與其他人同夥犯罪。請問：由上述可知，青少年應該特別重視哪一方面的問題？ (Ａ)家庭背景 (Ｂ)課業壓力 (Ｃ)結交益友 (Ｄ)經濟來源。
28. 阿豪：「學弟，拿點錢來給學長花，不然你明天來學校你就完了。」乖乖聽到學長這樣說，嚇得第二天不敢去學校上課。請問：阿豪的行為，已經構成了下列何項罪行？ (Ａ)詐欺罪 (Ｂ)傷害罪 (Ｃ)恐嚇取財罪 (Ｄ)贓物罪。
29. 各種上傳、下載、轉貼的行為，應該經過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，除非有可以主張合理使用的情形，請問：所謂的「合理使用」，是指下列哪些情況？ (甲)鼓勵學術文化交流 (乙)基於公益 (丙)放在部落格上供他人欣賞 (丁)製作成產品供販賣 (Ａ)甲乙 (Ｂ)甲丙 (Ｃ)乙丙 (Ｄ)甲乙丙丁。
30. 自行車數量越來越多，所衍生出來的隨處停車、逆向行駛等交通違規問題也越來越嚴重，政府必須以相關行政法規來加以規範。請問：根據以上所述，政府最可能是以下列何種方式，來處理自行車數量大增所可能衍生的交通違規問題？ (A)處以罰鍰 (B)處以罰金 (C)處以拘役 (D)要求損害賠償。
31. 以下四人均為艋舺國中二年級的學生，請問：誰的犯罪行為無法以少年保護事件處理？ (Ａ)黑仁在便利商店順手牽羊 (Ｂ)阿豹夥同他人犯下擄人勒贖案件 (Ｃ)白目屢次向學弟恐嚇勒索 (Ｄ)單子在部落格裡辱罵同班同學。

32. 當事人為節省解決衝突的時間，在雙方同意的前提下，可以進行調解以處理糾紛。關於調解進行的過程，下列哪一項敘述是正確的？ (A)調解委員會的委員，通常是由立法委員或縣市議員擔任 (B)若調解不成立，雙方還可以採取和解或訴訟的法律途徑 (C)調解委員會作成的調解書，須送到當地縣市政府核定 (D)房屋租約或妨害名譽罪、妨害性自主罪等案件都可以聲請調解。

33. 今年16歲的妮妮經常逃家，在街頭或網咖流連，展開藉由收費拍拖、上網賣身等方式賺取零用錢，被認為有隨時從事援助交際的可能。上述有關妮妮的行為，可依照下列何種法律予以提供必要的保護與安置措施？ (A)《兒童及少年福利法》 (B)《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》 (C)《勞動基準法》 (D)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。

34. 以下哪些事件最多只能上訴到高等法院？ (甲)柯南把小蘭遺失的手機占為己有 (乙)胖虎在網路上造謠說同學小夫月考作弊 (丙)風間因為騎車不小心，撞壞了幼稚園門口的招牌 (丁)煙卷故意毆打哈特利成重傷，導致哈特利殘廢 (Ａ)甲乙丙 (Ｂ)甲乙丁 (Ｃ)甲丙丁 (Ｄ)乙丙丁。

35. 鋼牙妹與同學瑤瑤吵架，心生不滿，於是偷偷從家裡帶瀉藥加到營養午餐的湯裡面，想讓瑤瑤拉肚子，沒想到竟然造成班上二十五名同學送醫治療。請問：鋼牙妹的行為，已經構成下列何項罪行？ (Ａ)殺人罪 (Ｂ)傷害罪 (Ｃ)毀損罪 (Ｄ)毒品罪。

36. 郝媽媽將房屋出租給小豬，小豬故意不付房租，也不肯搬家，那麼郝媽媽為了保障自己的權益，她可以採取下列哪一種法律途徑？ (Ａ)向警察機關提出告訴 (Ｂ)向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(Ｃ)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(Ｄ)向行政機關提起訴願。

37. 小草在網路上看到一個網站，只要網友聲稱「已滿　18　歲」加入成為會員，就可以隨便看到　A　片，不需要任何證明，而網站負責人未能防範未滿　18　歲的青少年用假身分下載收看　A　片，此行為已經觸犯下列哪一項法律？ (Ａ)《少年事件處理法》 (Ｂ)《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》 (Ｃ)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 (Ｄ)《兒童及少年福利法》。

38. 亞達家裡管教嚴格，但因期末考成績不理想，有可能面臨退學的危機，他又因為擔心回家後被爸爸罵，所以偷偷進入學校電腦系統竄改成績。請問：亞達的做法，很可能已經構成下列何項罪行？ (Ａ)侵權行為的民事賠償責任 (Ｂ)刑法上的詐欺罪 (Ｃ)刑法上的妨害電腦使用罪 (Ｄ)頂多受到學校校規處分，不會犯法。

39. 下列哪些行為已經違反《著作權法》，將可能面臨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罰金的處罰？ (甲)在公共場所用喇叭播放未經授權的歌曲 (乙)未經同意到處轉貼他人文章 (丙)販售燒錄的歌曲 (丁)將自己買的正版　CD　備分，放在自己車上使用 (Ａ)甲乙丙 (Ｂ)甲乙丁 (Ｃ)甲丙丁 (Ｄ)乙丙丁。

40. 《臺北市電腦網路遊戲管理自治條例》規定，未滿18歲之青少年，禁止在週一至週五上午8時到下午6時及晚間10時至翌日8時進入網咖；未滿15歲的青少年，則須父母或監護人陪同，方能進入網咖。請問：這項限制少年出入網咖的法律，主要是考量下列哪一項因素？ (A)發揮政府的公權力 (B)保障父母的監護權 (C)維護少年身心健康 (D)控制網咖產業發展。
41. 15歲的凱凱在朋友的鼓動下嘗試服用K他命，在網咖店被警察臨檢時抓到。法官念及他是初犯且深具悔意，便依《少年事件處理法》做出保護處分中最輕微的處罰，希望他能就此改過。請問：該處罰應該是下列哪一項？ (A)保護管束 (B)感化教育 (C)假日生活輔導 (D)訓誡。
42. 人民有提出「行政救濟」的權利，下列關於「行政救濟」的敘述，何者正確？ (Ａ)這是針對行政處分違法或不當，而使自己的權利遭受到損害時可提出的權利 (Ｂ)人民須向司法機關提起「訴願」，並請求救濟 (Ｃ)對行政訴訟的結果不服，才可以提起訴願 (Ｄ)行政訴訟可以說是訴願的先行程序。
43. 這幾年選風惡質化，許多候選人在競選期間發布「假新聞、真廣告」，意圖抹黑競爭對手，對於這種惡質的選舉策略，當事人可以提出【甲】，追究對方誹謗、妨害選舉的【乙】責任。請問：甲跟乙應該分別填入什麼？ (A)告訴、民事 (B)告訴、刑事 (C)公訴、民事 (D)公訴、刑事。
44. 小丸子在電視新聞上看到「遞交請願書」、「提起訴願」的相關報導，進而與班上同學討論「請願」與「訴願」的差異，請問：下列哪一位的解釋最正確？ (Ａ)丸尾：「請願是向警察機關提出，訴願是向司法機關提出。」 (Ｂ)美環：「請願為維護公眾及個人權益，訴願是因個人權益受損。」 (Ｃ)小玉：「請願以一事一次為限定，訴願若不服可以再提起。」 (Ｄ)花輪：「請願屬集會結社的自由權，訴願則屬司法上的受益權。」
45. 鑒於部分民眾透過原本免費的行政訴訟程序，企圖拖延行政處分的執行，因此立法院通過《行政訴訟法》的修正案，規定敗訴的當事人今後必須負擔裁判費用。請問：下列何者為上述法案修正的主要目的？ (Ａ)增加行政法院收入 (Ｂ)簡化行政訴訟流程 (Ｃ)激勵司法人員士氣 (Ｄ)避免浮濫提起訴訟。
46. 依據《兒童及少年福利法》規定，主管機關對於年滿15歲，需要就業的少年，應該負擔下列哪一項輔導責任？ (A)提供企業工作機會 (B)進行升學輔導規畫 (C)給予失業津貼補助 (D)提供進修和職業訓練。
47. 依據《民事訴訟法》規定，請求民事給付金額沒有達到某一個標準者，只能上訴到高等法院，不能上訴到最高法院，請問：這給付金額的標準為下列何者？ (Ａ)超過50　萬元 (Ｂ)超過　100　萬元 (Ｃ)超過150　萬元 (Ｄ)超過　200　萬元。
48. 和杰看見一輛休旅車把正在過馬路的小陀螺撞倒之後，隨即加速逃逸，於是和杰記下休旅車車牌號碼，並向警察局報案。請問：上述和杰的行為，在刑事訴訟上稱為什麼？ (A)告訴 (B)告發 (C)自訴 (D)公訴。
49. 大風趁著隔壁班上體育課時，潛進教室裡偷了同學的皮包和手機。他將得手後的手機送給愛慕的女同學友慧，友慧知道手機是大風偷來的仍接受了這個禮物。請問：對於這兩者的行為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(Ａ)大風犯了竊盜罪，友慧沒有犯罪 (Ｂ)大風犯了竊盜罪，友慧犯了贓物罪 (Ｃ)兩人為共犯，均觸犯竊盜罪 (Ｄ)友慧可以減輕處罰，大風不行。
50. 和解可分為「訴訟外和解」及「訴訟上和解」兩種方式，而關於兩者的差異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(Ａ) 前者是當事人間不提起訴訟，以訂立和解契約的方式所達成的和解；後者是提起訴訟後在法官面前所達成的和解 (Ｂ)前者是當事人間不提起訴訟，在法官面前所達成的和解；後者是提起訴訟後雙方訂立和解契約 (Ｃ)前者是提起訴訟後雙方訂立和解契約；後者是當事人間不提起訴訟，在法官面前所達成的和解 (Ｄ)前者是提起訴訟後在法官面前所達成的和解；後者是當事人間不提起訴訟，以訂立和解契約的方式所達成的和解。
二年級公民科答案：
1－10題    CBDCB  DDCDD

11－20題   CCAAD  ABADC

21－30題   DCCCB  BCCAA
31－40題   BBBAB  BDCAC

41－50題   DABBD  DCBBA










